附件3
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指标说明

	发展基础
	1.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规模
	万美元
	创建示范单位上一年度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总额。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包括保险服务、金融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其他商业服务六个领域。（数据来源：商务部，创建示范单位报送）

	
	2.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增速
	%
	创建示范单位上一年度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总额的同比增速。（数据来源：商务部，创建示范单位报送）

	
	3.承接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增速
	%
	创建示范单位上一年度所完成离岸服务外包业务执行额的同比增速。（数据来源：商务部，创建示范单位报送）

	
	4.服务贸易、服务外包监测企业数量
	个
	创建示范单位上一年度在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服务贸易统计监测、服务外包及软件出口信息管理应用填报数据的服务贸易、服务外包企业总数。（数据来源：商务部，创建示范单位报送）

	
	5.数字经济规模
	万元
	依照国家统计局《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统计得出创建示范单位上一年度数字经济增加值。（数据来源：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创建示范单位报送）

	创新水平
	6.可数字化交付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总额比重
	%
	创建示范单位上一年度可数字化交付服务出口占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数据来源：商务部，创建示范单位报送）

	
	7.发明专利和PCT国际专利数量
	个
	创建示范单位上一年度拥有经国家知识产权主管部门授权且在有效期内的发明专利、PCT国际专利的数量。（数据来源：创建示范单位报送）

	
	8.高新技术企业和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合计数量
	个
	创建示范单位上一年度经认定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的合计数量。（数据来源：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创建示范单位报送）

	辐射能力
	9.数字贸易公共服务平台数量
	个
	创建示范单位为数字贸易企业和数字贸易发展提供公共服务的平台数量。（数据来源：创建示范单位报送）

	
	10.在全国复制推广的数字贸易发展经验或案例数量
	个
	创建示范单位数字贸易创新发展案例在全国复制推广情况。（数据来源：商务部，创建示范单位报送）

	
	11.在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中作用发挥情况
	-
	创建示范单位通过发展数字贸易落实贸易强国建设、共建“一带一路”、数字中国建设等重大战略，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作用发挥情况。（情况来源：创建示范单位报送）

	制度建设
	12.数字贸易制度和政策集成创新成效
	-
	创建示范单位在数字贸易领域实施的制度和政策集成创新举措及成效。（情况来源：创建示范单位报送）

	
	13.数字贸易标准化建设情况
	-
	创建示范单位制订或参与制订数字贸易领域相关标准的数量，包括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企业标准、国际标准。（数据来源：商务部等，创建示范单位报送）

	
	14.数字贸易创新融合发展情况
	-
	创建示范单位立足本地特色产业优势，推动数字贸易创新融合发展的情况。（情况来源：创建示范单位报送）

	
	15.数字贸易资金使用情况
	-
	创建示范单位依规使用中央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数字贸易发展有关情况。（情况来源：创建示范单位报送）


